关于印发《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专业建设委员会条例》的通知
各职能部门、教学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》精神，根据教育部财政部《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》及教育部《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《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专业建设委员会条例》已经院长办公会、院党委会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专业建设委员会条例


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
2023年4月1日


[bookmark: _Hlk130886820]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专业建设委员会条例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，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，提升我院专业建设水平，根据我院《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，特制定本条例。
第二条 专业建设委员会是在院长领导及院学术委员会指导下，研究和审议我院专业建设及教学改革工作重大事项的组织机构。
[bookmark: _Hlk129937912]第三条 专业建设委员由各专业带头人、行业企业专家、教科研人员、一线教师和学生（毕业生）代表组成。各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5-7名，每届任期三年。
第四条 专业建设委员会的职责：
1.各专业（群）建设委员会要做好行业企业调研、毕业生跟踪调研和在校生学情调研，分析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企业人才需求，明确本专业面向的职业岗位（群）所需要的知识、能力、素质，形成专业人才培养调研报告。
2.结合实际落实专业教学标准，准确定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，合理构建课程体系、安排教学进程，明确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资源、教学条件保障等要求。
3.组织由行业企业、教研机构、校内外一线教师和学生代表等参加的论证会，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。
4.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总体要求，指导制（修）订专业课程标准，融入课程思政，明确课程目标，优化课程内容，规范教学过程，及时将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规范纳入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。
5.深化产教融合，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、“双师型”师资队伍建设等专业建设工作。
第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
2023年4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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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Hlk130887191][bookmark: _Hlk127964024]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专业建设委员推荐表
	推荐部门
	
	电子相片

	专业(群)名称
	
	

	委员性质
	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

	身份证号
	
	手机
	

	工作单位
	
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职务/职称
	

	电子邮箱
	
	邮政编码
	

	通讯地址
	

	工作简历
	 

	主要成绩
	

	推荐部门意见：


盖章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
	宣传统战部意见：


盖章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
盖章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
	院领导意见：


盖章（签字）：
年  月  日


注：1.每专业推荐5-7名委员，2.委员性质：专业带头人、行业企业专家、教科研人员、一线教师和学生（毕业生）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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